
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校園網路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理程序(S.O.P.) 

97.06.05  電算中心 96學年度諮議會議通過 

 

一、 依據 95.08.21經台灣學術網路(TANet) 第 49次管理委員會通過制定之「台灣學術網路智

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理程序(S.O.P.)」，制訂本校 SOP相關處理程序。 

 

二、 本校每接獲外界以e-mail 檢舉學校網路有疑似侵害智財權情事時，依台灣學術網路管理架

構分層負責處理原則，本校電算中心則以 iprabuse@tpcu.edu.tw電子信箱帳號專門處理並

追蹤辦理。  

 

三、侵權事件例如非法下載安裝mp3、軟體、影片、圖片、程式碼、入侵系統、網頁等等違反「臺

北城市科技大學校園網路使用規範」之行為。  

 

四、作業程序說明如下： 

區網中心：(一)教育部轉寄外界檢舉疑似侵權之 mail寄往各區網中心。 

(二)各區網中心依教育部轉來之mail，依其IP歸屬寄給各連線學校處理，並請確

實追蹤各校處理並要求回報。 

(三)區網中心彙整各連線學校(單位)每月處理情形，於次月 15日前回報教育部

電算中心，回覆帳號：moecnc@mail.moe.gov.tw教育部電算中心機房收。 

本校：(一)本校須確實將處理過程情形回覆給區網中心。 

      (二)若檢舉之疑似案件屬實，通知該IP位址使用單位主管或導師進行宣導並轉知該IP

位址使用人，要求立即停止侵權行為，告知侵權法律責任並填寫「聲明書」保證

不再犯，將該IP位址列入追蹤名單，並按相關校規處分後回覆區網中心。 

(三)加強網路監控與管理及校園宣導尊重保護智慧財產權之觀念。 

 

 五、臺北城市科技大學網路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理程序(S.O.P.)處理流程如下表所示：  

 



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校園網路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理程序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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